
说起社会中的“二元结构”，人们

通常会想到城乡“二元结构”。它是对

我国在社会结构上实行城市、农村二

元分割的概括表达。这种二元分割，

简单说，就是从体制和机制上把国民

分成了两类，即“城里人”和“乡下人”，

并在制度上给予差别对待。对个人来

讲，这是不可选择的宿命，也是造成一

系列社会不平等的制度性障碍。

当前，人们已经认识到城乡“二元

结构”的弊端并试图改变，但似乎对另

一种二元结构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即由许多系统的制度化区隔造成的、广

泛存在于公众观念中的社会分类，把国

民分为汉族和“少数民族”两个群体。

在汉族的观念中，提到“少数民族”

时，并不区分是哪一个少数民族，总是

习惯于把人群一分为二，主体是汉族，

而其他55个民族都可以简单归入“少

数民族”这一类别中。这样的分类，既

反映了主流社会对“少数民族”的刻板

印象，也包含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群体彼

此的刻板印象和偏见。这类二元结构

刻意划出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群际边

界，不利于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

融，也不利于培育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和

共同的中华文化的认同。

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二元结构

的形成，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有系统性

的制度原因，汉族内隐的优越感也是

其中的原因。

从我国少数民族的分布和居住

格局来看，人口较多的几个少数民族

都集中居住在边疆地区，人口较少的

或散居的少数民族也呈现出大散居、

小聚居的居住格局。在一些大城市

里，还逐渐形成了某个少数民族比较

集中居住的社区。由此，自然形成了

少数民族与汉族区隔居住的格局。

制度化的区隔在教育系统中表现

得最为突出。为了促进少数民族地区

教育事业的发展，我国建立了从幼儿园

到大学的民族教育体系。比如，在少数

民族地区的县城里，都有民族中学和普

通中学、民族小学和普通小学。在一些

大城市里，也有民族中小学。独立的民

族教育体系保证了少数民族学生接受

民族教育的机会，却也无形中减少了不

同民族学生之间接触和交往的机会。

还有，一些大学和中小学以民族组建班

级、开展各种活动，多民族学生同校不

同班，反而会加剧不同民族彼此之间的

刻板印象和偏见。

在政治、文化生活中，民族区隔

现象更为普遍。比如在重要的会议和

仪式上，主办者可能“委婉”地要求少

数民族穿戴他们的民族服饰，对汉族

就没有这个要求。政府专门设立了少

数民族体育、文学、艺术的竞赛、展演

和奖励制度。公布各级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的名单，凡是少数民族代表和

委员，在名字后面必定标明是什么民

族，没有标明民族者肯定都是汉族。

即使确立少数民族身份是获得各种各

样对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制度性保

障，但也从不同的方向强化了汉族和

少数民族的身份意识。

我们在制度和文化上强调少数

民族与汉族的差别，强调差别对待少

数民族，以为差别对待是对少数民族

的尊重、礼遇，在良好的动机和愿望的

背后，是不是也隐含着汉族施惠于少

数民族的优越感？当这种制度性的二

元区隔成为一种文化，汉族和少数民

族都感到习以为常时，汉族和少数民

族之间的心理藩篱就已经筑起。

其实，哪里有抽象的“少数民族”，

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是具体的、不同

的。别忘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

家，汉族只是其中的一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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